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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通节奏，因此也就比较容易成为少数生产企业调节利润的

手段。从会计实务的角度来说，压货的经济实质就是提前确认

营业收入，误导报表使用者对生产企业未来经营业绩趋势的

判断；而且随着压货量的增加，未来分销费用金额也会很大

且具有不确定性。因此，在分销模式下，不能简单地在产品销

售时直接确认营业收入，对压货部分的已售产品应当按照现

代会计理论递延确认营业收入。事实上，在一些生产企业的内

部绩效考核中，已经把经销商新增的库存产品作为减项剔除

出去。	

三、分销模式下营业收入的具体核算		

理论上，对已售但仍需要发生分销费用的经、分销商库存

中的产品，生产企业都应该递延确认营业收入。但由于分销商

大都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，精确地将分销商仓库中的已售

产品准确、及时地统计出来难度较大。相比较而言，生产企业

掌握着已售产品在经销商仓库中的进、销、存动态，因此，笔

者建议将具有相对稳定的经销商期末持有的已售产品纳入调

整范围，即只递延确认在经销商仓库中新增已售产品的营业

收入。	

在界定经销商正常周转的产品库存与生产企业期末压货

时，笔者认为区分的原则应是在分销政策实施后，每年经销商

规模化新增产品存货即为压货。具体计算公式为：		

压货金额=期末经销商库存金额－上年经销商库存金额

×规模化系数

其中：规模化系数=本期营业收入总额/上年同期营业

收入总额

具体会计处理如下：		

生产企业将其产品销售给经销商时，先按正常销售确认

营业收入；期末计算压货量，编制调整会计分录：		

借：主营业务收入				

								贷：主营业务成本			

																营业税金及附加			

																递延收益					

此外，相关会计处理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零库

存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想境界，如果经销商期末库存产

品低于年初库存水平，在结转递延收益时应以余额转至0为

限；第二，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[2008]875号）第一条第（一）款，已售产

品的所得税纳税义务已经发生，因此，这里还存在一个可抵

扣性暂时性差异，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；第三，改变营

业收入确认时点本属于会计政策变更，但考虑到有些生产企

业的分销政策由来已久，追溯起来比较困难,而且这项追溯调

整可能导致生产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近几年来的业绩大幅波

动，所以可以允许此会计政策变更不做追溯调整；第四，如果

年底压货只是给予经销商额外折让，即使不是分销模式，也

应视同分销模式进行会计处理。	

笔者认为，如此会计处理至少具有以下优点：一是可以

有效避免生产企业为冲业绩期末向经销商大量压货，人为调

节利润；二是将实际发生的渠道分销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在

同一会计期间确认，提高收入费用配比的合理性，避免了以前

计提销售费用不够准确的问题；此外，由于生产企业压货多

采用赊销方式，递延确认营业收入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期经营

活动现金净流量与营业利润的关系，真实地反映生产企业经

营利润的质量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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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启动

不久前，财政部印发《关于实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的通知》（财会[2013]5号），《通知》指出，从
2013年起，财政部拟分期分批对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（含行使总会计师职责的财务总监，下同）进行轮训。每年
计划培训8	000人次。其中，每年培训计划单列市及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国资委管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，国有金融企业总行、
总公司、省级分支机构和事业单位总会计师（含省级高端会计人才）4	000人，每期脱产培训时间为2周；培训其他大中型企
业总会计师4	000人，每期脱产培训时间为1周。培训地点为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。

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工程是《会计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（2010—2020年）》所规划的六大重点会计人才
工程之一，旨在加快提升我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职业化、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，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
光、市场开拓精神、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水平的总会计师人才队伍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。为此，该工
程的培训内容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，着重讲授现代企事业单位管理的新政策、新知识和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新成果。
具体培训课程由国家会计学院进行开发。

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	（本刊记者）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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